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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1

名称 复星医药产业

本次担保金额 合计2,500万美元及人民币67,00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折合人民币约959,977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1系担保方（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

担保安排

被担保方2

名称 复星实业

本次担保金额 8,500万美元

截至2025年9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折合人民币约514,57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2系担保方（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

担保安排

被担保方3

名称 复星健康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22,62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折合人民币约200,257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4

名称 朝晖药业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20,00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人民币22,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4系担保方(复星医药产业）之全资子公司，不

涉及反担保安排

被担保方5

名称 复星雅立峰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4,50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折合人民币约87,16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6

名称 恒生医院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23,698.6762万元

截至2025年9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人民币23,698.6762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6系担保方(复星健康）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

反担保安排

被担保方7

名称 星荣医院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2,50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人民币2,5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8

名称 北京北铃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50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人民币2,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8系担保方(北京卫驰）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

反担保安排

被担保方9

名称 长沙健嘉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1,026.015万元

截至2025年9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人民币1,026.01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10

名称 济南健源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513.0075万元

截至2025年9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人民币513.007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11

名称 南京健华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1,00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人民币3,763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人民币0元

截至2025年9月12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

担保金额

折合人民币约2,360,240万元

对外担保金额占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团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49.94%

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中，部分被担保方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1、2025年9月12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哈比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由复星医药产业向哈比银行申请等值2,500万美元的授信额度。 同日，

本公司与哈比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一》，约定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于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被担保债务项下的义务

和责任到期之日起三年。

2、2025年9月11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盛京银行达成《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由复星医药产业向盛京银行申请人民币20,000万元的授信额

度，该等授信有效期自2025年9月11日起至2026年10月11日止。 同日，本公司与盛京银行达成《保证合同二》，约定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于上述授信额度

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期届满（或依约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2025年9月11日，复星医药产业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签订《借款合同》，由复星医药产业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5,000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

为自首次提款日起1年。 同日，本公司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三》,约定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的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

为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2025年9月11日，本公司与广发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四》，约定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于2025年7月29日至2026年7月28日期间与广发银行所签订的

本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2025年9月12日，本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五》，约定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于2025年3月20日至2030年3月20日期间与工商银行所签订的

本金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7,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2025年9月12日，本公司向汇丰银行签发《担保函》，由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向汇丰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8,500万美元融资项下债务提供最

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2025年9月12日起60个月。

7、2025年9月11日，本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由本公司向平安银行申请等值人民币5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2025

年9月15日至2026年9月14日；同时，本公司拟将其中的等值人民币22,62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转授予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使用，并为复星健康于该转授信

额度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具体业务授信合同生效日起至该（等）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复星健康之股东盘李琦、恒生实业已分别质押其持有的复星健康股权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复星健康之间接股东宁波砺星、宁波砺坤（均为员工参与

激励计划的间接持股平台）已分别质押各自持有的宁波砺定的合伙份额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8、2025年9月12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工商银行达成《保证合同六》，约定由复星医药产业为朝晖药业于2024年6月20日至2029年6月20日期间

与工商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9、2025年9月11日，控股子公司复星雅立峰与招商银行签订《授信协议》，由复星雅立峰向招商银行申请等值人民币4,5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自

2025年9月11日起至2027年9月10日止。 同日，本公司向招商银行签发《担保书》，约定由本公司为复星雅立峰向招商银行申请的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2025年9月11日起至约定的债务到期日后三年止。

复星安特金（即复星雅立峰之直接股东）的4名自然人股东已质押其持有的复星安特金股权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0、2025年9月12日，控股子公司恒生医院、复星健康与宝安区物业管理中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由恒生医院承租宝安区物业管理中心之物业，租赁期

限自2025年9月1日起至2031年6月30日止，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3,698.6762万元，并由复星健康为恒生医院于《房屋租赁合同》项下之履约义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11、2025年9月11日，控股子公司星荣医院与民生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由星荣医院向民生银行申请人民币2,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

自2025年9月11日起至2026年9月10日止。 同日，本公司与民生银行达成《保证合同七》，约定由本公司为星荣医院于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星荣管理公司（即星荣医院之直接股东）的另一方股东贾树蓉将质押其持有的星荣管理公司股权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2、2025年9月12日，控股子公司北京北铃与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由北京北铃向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申请人民币500万元的授信

额度，授信期限自2025年9月12日起至2027年9月11日止。 同日，控股子公司北京卫驰（即北京北铃之控股股东）与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签订《保证合同八》，

约定由北京卫驰为北京北铃于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13、2025年9月5日，控股子公司长沙健嘉与海通恒信签订《融资回租合同》，长沙健嘉拟以部分自有设施设备售后回租方式与海通恒信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该业务所涉租赁期为24个月、租金总额为人民币1,026.015万元。 2025年9月11日，控股子公司健嘉康复（即长沙健嘉之控股股东）与海通恒信签订《保证

合同九》，约定由健嘉康复为长沙健嘉于《融资回租合同》项下之履约义务（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三年。

长沙健嘉的另一方股东湖南康智道将质押其所持有的长沙健嘉股权、按对长沙健嘉的持股比例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4、2025年9月5日，控股子公司济南健源与海通恒信签订《融资回租合同》，济南健源拟以部分自有设施设备售后回租方式与海通恒信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该业务所涉租赁期为24个月、租金总额为人民币513.0075万元。 2025年9月11日，控股子公司健嘉康复（即济南健源之控股股东）与海通恒信签订《保证

合同十》，约定由健嘉康复为济南健源于《融资回租合同》项下之履约义务（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三年。

济南健源的另一方股东济南泰舜将质押其所持有的济南健源股权、按对济南健源的持股比例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5、2025年9月9日，控股子公司南京健华与南京银行签订《最高债权额度合同》，由南京健华向南京银行申请人民币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额度项

下债务发生期间为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8月25日。 2025年9月11日，控股子公司健嘉医疗（即南京健华之间接控股股东）与南京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十

一》，约定由健嘉医疗为南京健华于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南京健华的另一方股东江苏凝旭将质押其所持有的南京健华股权、按对南京健华的持股比例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事项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会已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2025年3月14日、2025年6

月25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担保系在上述经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董事会、股东会另行批准。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经本公司股东会批准，自2024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时（即2025年6月24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会结束时或任何股东会通过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

权之时止，本集团可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504,800万元（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同时，股东会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截至2025年9月12日，该已获批担保额度及其使用情况（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被担保方

已获批的

担保额度

已使用的

担保额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2

资产负债率低于70%（不含本数）

的控股子公司

3,109,100 290,989.58 2,818,110.42

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

的控股子公司

395,700 9,639.02 386,060.98

合计 3,504,800 300,628.60 3,204,171.40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1

被担保方1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1名称 复星医药产业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1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陈玉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340514991

成立时间 2001年11月27日

注册地 上海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395,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药物临床试验服务；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物检测仪器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包装材

料及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74,806 2,373,745

负债总额 1,447,065 1,369,578

资产净额 927,741 1,004,167

营业收入 47,918 23,499

净利润 85,360 76,426

2、被担保方2

被担保方2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2名称 复星实业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2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董事会主席 关晓晖

成立时间 2004年9月22日

注册地 中国香港

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中西药物、诊断试剂、医药器械产品的销售和咨询服务，以及相关进出口

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24年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7,256 221,982

负债总额 102,905 91,319

资产净额 114,351 130,663

营业收入 7,016 331

净利润 2,813 3,944

3、被担保方3

被担保方3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3名称 复星健康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3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 宁波砺定、 盘李琦、 恒生实业分别持有其90.4628%、5.5065%、3.5148%、

0.5159%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胡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5665993901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28日

注册地 上海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552,713.5579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健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医

疗卫生行业及其相关领域（医疗保健业、医疗教育业）的投资；接受医疗卫生机构委

托从事医院管理，提供医院管理咨询（除经纪）。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2,144 793,014

负债总额 370,212 369,135

资产净额 421,932 423,879

营业收入 19,529 5,666

净利润 -6,868 465

4、被担保方4

被担保方4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4名称 朝晖药业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4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复星万邦、复星医药产业分别持有其51%、49%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谢利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1332324468

成立时间 1988年3月23日

注册地 上海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药品生产（具体内容详见许可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711 82,812

负债总额 56,695 31,162

资产净额 46,016 51,650

营业收入 98,831 34,794

净利润 13,814 5,634

5、被担保方5

被担保方5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5名称 复星雅立峰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5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复星安特金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张玉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732786053B

成立时间 2002年2月28日

注册地 辽宁省大连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4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流行性感冒病毒裂解疫苗生产；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

细胞）生产；SARS疫苗研究（涉及行政许可证的须凭许可证经营），货物、技术进出

口业务（进口商品分销业务除外）。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3,337 128,059

负债总额 52,714 77,202

资产净额 50,623 50,857

营业收入 9,741 15,316

净利润 -3,178 234

6、被担保方6

被担保方6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6名称 恒生医院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6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复星健康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胡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64949195Q

成立时间 2003年7月23日

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6,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会议展览策划。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兴

办医院、收购、兼并、接受托管、医院管理、医院经营、物业管理（车辆停放管理）、营养

和保健品零售、脐带血储存、眼科：眼科验光配镜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492 47,036

负债总额 27,262 25,153

资产净额 21,231 21,883

营业收入 67,920 35,364

净利润 2,654 652

7、被担保方7

被担保方7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7名称 星荣医院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7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星荣管理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唐朝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60QQD38U

成立时间 2020年2月24日

注册地 重庆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7,5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生活美容服务；餐饮服务；网络文化经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医院管理；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

培训）；第一类医疗设备租赁；第二类医疗设备租赁；化妆品零售；市场营销策划；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55 6,764

负债总额 15,953 15,449

资产净额 -8,697 -8,685

营业收入 13,499 8,700

净利润 -2,990 12

8、被担保方8

被担保方8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8名称 北京北铃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8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控股子公司北京卫驰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杨建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00028525J

成立时间 1995年3月20日

注册地 北京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2,488.5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

租赁；汽车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残疾人座车销售；机动车修

理和维护；残疾人座车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专用设备修理；汽

车零配件批发；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

造）；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办公设备租赁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电机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城市轨道

交通设备制造；矿山机械制造；通用设备修理；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试验机制

造；日用杂品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软件开发；5G通信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Ⅱ、Ⅲ类射线装置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设

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危险废物经营；医疗

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Ⅱ、Ⅲ、Ⅳ、Ⅴ类放射源销售；铁路运输基础设备制造。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849 17,408

负债总额 7,898 6,237

资产净额 11,951 11,171

营业收入 11,145 1,250

净利润 -975 -780

9、被担保方9

被担保方9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9名称 长沙健嘉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9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健嘉康复、湖南康智道分别持有其70%、3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张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AE4N4JL5J

成立时间 2024年11月5日

注册地 湖南省长沙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7,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医院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停车场

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078 11,922

负债总额 9,342 9,390

资产净额 736 2,532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4 -144

10、被担保方10

被担保方10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10名称 济南健源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10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健嘉康复、济南泰舜分别持有其55%、45%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刘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4MAE147F50U

成立时间 2024年9月26日

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康复辅具适配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医院管理；第一类

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停车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11 23,625

负债总额 19 21,987

资产净额 992 1,638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8 -354

11、被担保方11

被担保方11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11名称 南京健华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11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健嘉康复、江苏凝旭分别持有其70%、3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潘凝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5MAC3DWRR2F

成立时间 2022年11月11日

注册地 江苏省南京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医院管理；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养老服务；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

用；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

品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劳务

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家政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办公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网络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718 15,124

负债总额 13,257 14,843

资产净额 1,461 281

营业收入 746 2,165

净利润 -2,575 -1,17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一》

1、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向哈比银行申请的等值2,500万美元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复星医药产业于上述授信额度项下依约应向哈比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被担保债务项下的义务和责任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一》自2025年9月12日起生效。

（二）《保证合同二》

1、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向盛京银行申请的人民币20,000万元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复星医药产业于上述授信额度项下依约应向盛京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应按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即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期届满（或依约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二》自2025年9月11日起生效。

（三）《保证合同三》

1、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人民币5,0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复星医药产业依约应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三》自2025年9月11日起生效。

（四）《保证合同四》

1、 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于2025年7月29日至2026年7月28日期间与广发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

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复星医药产业依约应向广发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约定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展期或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如约定分期清偿债务的，则保证期间为自2025年9月11

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四》自2025年9月11日起生效。

（五）《保证合同五》

1、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于2025年3月20日至2030年3月20日期间与工商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7,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

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复星医药产业依约应向工商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约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五》自2025年9月12日起生效。

（六）《担保函》

1、由本公司为复星实业向汇丰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8,500万美元融资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复星实业依约应向汇丰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2025年9月12日起60个月。

5、生效：《担保函》自2025年9月12日起生效。

（七）《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1、本公司拟将向平安银行申请的等值22,62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转授予复星健康使用，并为复星健康于该等转授信额度项下之债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复星健康于上述转授信额度项下依约应向平安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具体业务授信合同生效日起至该（等）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5、生效：《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自2025年9月11日起生效。

（八）《保证合同六》

1、由复星医药产业为朝晖药业于2024年6月20日至2029年6月20日期间与工商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朝晖药业依约应向工商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约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六》自2025年9月12日起生效。

（九）《担保书》

1、由本公司为复星雅立峰向招商银行申请的等值人民币4,500万元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复星雅立峰于上述授信额度内应向招商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2025年9月11日起至约定的债务到期日（包括依约到期或展期）之日后三年止。

5、生效：《担保书》自2025年9月11日起生效。

（十）《房屋租赁合同》

1、由复星健康为恒生医院于《房屋租赁合同》项下之履约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房屋租赁合同》所涉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3,698.6762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恒生医院依约应向宝安区物业管理中心支付的租金及其他应付费用。

4、生效：《房屋租赁合同》自2025年9月12日起生效。

（十一）《保证合同七》

1、由本公司为星荣医院向民生银行申请的人民币2,500万元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星荣医院依约应向民生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七》自2025年9月11日起生效。

（十二）《保证合同八》

1、由北京卫驰为北京北铃向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申请的人民币500万元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北京北铃于上述授信额度内应向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八》自2025年9月12日起生效。

（十三）《保证合同九》

1、由健嘉康复为长沙健嘉就与海通恒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项下之履约义务（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业务所涉租金总额为人民币1,026.015万

元。

2、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长沙健嘉依约应向海通恒信支付的租金、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九》自2025年9月11日起生效。

（十四）《保证合同十》

1、由健嘉康复为济南健源就与海通恒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项下之履约义务（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业务所涉租金总额为人民币513.0075万

元。

2、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济南健源依约应向海通恒信支付的租金、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十》自2025年9月11日起生效。

（十五）《保证合同十一》

1、由健嘉医疗为南京健华向南京银行申请的人民币1,000万元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南京健华于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应向南京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展期或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十一》自2025年9月11日起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融资系为满足相关控股子公司实际经营之需要；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

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内发生，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鉴于该额度项下的担保事项系因本集

团经营需要而发生，且被担保方限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相对可控，故董事会同意该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会审议。 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

表决时，全体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

根据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授权，本次担保无需董事会另行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9月12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2,360,240万元，约占2024年12月31日本集团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49.94%；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发生的担保。

截至2025年9月12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释义

《保证合同一》 指 2025年9月12日，本公司与哈比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二》 指 2025年9月11日，本公司与盛京银行达成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三》 指 2025年9月11日，本公司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四》 指 2025年9月11日，本公司与广发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五》 指 2025年9月12日，本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六》 指

2025年9月12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工商银行达成的《最高额保

证合同》

《保证合同七》 指 2025年9月11日，本公司与民生银行达成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八》 指

2025年9月12日，控股子公司北京卫驰与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签订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九》 指

2025年9月11日，控股子公司健嘉康复就长沙健嘉履约义务之担保与海通

恒信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十》 指

2025年9月11日，控股子公司健嘉康复就济南健源履约义务之担保与海通

恒信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十一》 指

2025年9月11日，控股子公司健嘉医疗与南京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担保函》 指 2025年9月12日，本公司向汇丰银行签发的《Guarantee》

《担保书》 指 2025年9月11日，本公司向招商银行签发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房屋租赁合同》 指

2025年9月12日，控股子公司恒生医院、复星健康与宝安区物业管理中心

签订的《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

宝安区物业管理中心 指 深圳市宝安区公共物业管理中心（深圳市宝安区产业用房服务中心）

北京北铃、被担保方8 指 北京北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北京卫驰 指 北京卫驰星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 指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 指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长沙健嘉、被担保方9 指 长沙健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安特金 指 复星安特金（成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健康、被担保方3 指 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实业、被担保方2 指 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万邦 指 复星万邦（江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雅立峰、被担保方5 指 复星雅立峰（大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医药产业、被担保方1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工商银行 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长宁支行

广发银行 指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哈比银行 指 巴基斯坦哈比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行

海通恒信 指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恒生实业 指 深圳市恒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恒生医院、被担保方6 指 深圳恒生医院，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汇丰银行 指 The�Hongkong�and�Shanghai�Banking�Corporation�Limited

湖南康智道 指 湖南康智道医疗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济南健源、被担保方10 指 济南健源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济南泰舜 指 济南泰舜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健嘉康复 指 上海健嘉康复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健嘉医疗 指 健嘉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江苏凝旭 指 江苏凝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 指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南京银行 指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

宁波砺定 指 宁波砺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南京健华、被担保方11 指 南京健华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星荣管理公司 指 重庆星荣医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星荣医院、被担保方7 指 重庆星荣整形外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平安银行 指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盛京银行 指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安龙支行

朝晖药业、被担保方4 指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招商银行 指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系复星健康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平台。 ）

（指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单位（包括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 ）

（根据股东会授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如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尚有余额未使用的，该等余额可调剂用于为资产负

债率低于70%（不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其中外币按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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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

开。 经全体董事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会议通知于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增补的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后，以

电话或口头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靖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一致同意选举非独立董事孙薇女士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孙薇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

605081

证券简称：

*ST

太和 公告编号：

2025-068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899弄兰韵文化中心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524,1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61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靖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方式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何雨霏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薇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44,468 98.9042 231,775 0.9080 47,912 0.18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补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4,859,995 94.5582 231,775 4.5095 47,912 0.93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未对通知和公告以外的事项进行审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蔚霞、孔俊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51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御道数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嘉兴御道数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万元） 1,545.00

投资进展阶段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募集失败

(未能完成备案登记

(提前终止

(发生重大变更

(其他：

一、合作投资基本概述情况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30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机构共

同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 公司与上海誉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道创投” ）、高炎康共同投资设立嘉兴御道数

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御道数科” ）。 御道数科认缴出资规模为人民币2,576.00万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

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545.00万元，誉道创投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1.00万元，高炎康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1,030.00万元。御道

数科相关合伙协议已签署，合伙企业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日、2025年8月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与专业机构共

同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御道数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御道数科）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一）合伙企业备案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誉道创投通知，合伙企业御道数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备案编码：SBEB36

基金名称：嘉兴御道数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上海誉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5年09月05日

（二）投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全体合伙人已按照《嘉兴御道数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约定缴纳其认缴的出资额，首期实缴出资

总额为2,526.00万元（剩余待缴纳金额将在后续经营期间缴纳）。 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姓名 类型

出资方

式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比例

实缴出资额（万

元）

上海誉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现金出

资

1.00 0.0388% 1.00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出

资

1,545.00 59.9767% 1,515.00

高炎康 有限合伙人

现金出

资

1,030.00 39.9845% 1,010.00

合计 2,576.00 100.00% 2,526.00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本次参投御道数科旨在借助专业机构投资运作， 通过对高科技企业、 高端制造业领域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优质企业进行投

资，预计长期将有助于公司投资端利润增加，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本次投资的御道数科不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投

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是在保证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作出的投资决策，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且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结合整体经济形势，密切关注标的项目投资的实施过程以及投后管理等各项工作，通过与其他投资人共担风险的方式，减少

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投资失败或亏损的风险，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御道数科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首次披露日期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进展阶段

投资金额

（万元）

1 2025年8月2日

嘉兴御道数科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并取得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

明》

1,545.00

合计 1,545.00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

金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加了禾赛科技（以下简称“禾赛”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发行的B类普通

股的认购。 禾赛本次发行的香港包销商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为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禾赛本次发行价格为212.80港元/股，由保荐人兼整体协调人与发行人参照每股美国存

托股份于2025年9月10日于纳斯达克的收市价等因素厘定。

现将获配结果披露如下表：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港元）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8,920 12,538,176.00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9,820 2,089,696.00

易方达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100 21,280.00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3日

易方达港股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入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9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港股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港股通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234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港股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港股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9月15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9月15日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的原因

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港股通成长混合A 易方达港股通成长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2346 01234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 1,000,000.00

注：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25年9月15日起暂停

易方达港股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在全部销售机构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

金份额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全部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下同）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则100万元确认申购成

功，超过100万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

额的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00

万元（不含），则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该类基

金份额不超过100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该类基金份额其余申请金额确认失败。本基金恢复大

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777

证券简称：

*ST

新潮 公告编号：

2025-093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及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因涉嫌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一案，于2025年9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编号：[2025]8号）（以下简称 “《事先告知

书》”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事先告知书》的主要内容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刘斌先生、Bing� Zhou先生：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新潮或公司）涉嫌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一案，已由我局

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 现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

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ST新潮涉嫌违法事实如下：

2025年4月28日，公司披露《关于预计无法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风险提示性公告》，称因定期报告涉

及的部分财务信息需要进一步补充提供，公司预计无法在法定期限内（2025年4月30日）披露2024年年

度报告。 2025年4月30日，公司披露《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暨停牌的公告》，称因无法在

法定期限内披露经审计的2024年年度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

自2025年5月6日起停牌。 2025年7月4日，*ST新潮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公告、有关情况说明、有关公司制度、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ST新潮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所述“信

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的行为。

*ST新潮时任董事长、 总经理刘斌和时任董事、 财务总监Bing� Zhou， 未能有效组织和推进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和披露工作，未勤勉尽责，涉嫌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公司

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

规定，我局拟决定：

一、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

二、对刘斌给予警告，并处以120万元罚款；

三、对Bing� Zhou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

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

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